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簡上字第18號

上  訴  人  齊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鄭俊民                                     

訴訟代理人  楊大德  律師

            李宗霖  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中市政府                                 

代  表  人  盧秀燕             

上列當事人間就業服務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30

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字第93號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承攬興富發股份有限公司於臺中市豐功段252地號等

土地（下稱系爭工地）之「文心愛悅」店鋪辦公室集合住宅

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並將系爭工程之「隔戶免拆模

灌漿工程」部分轉包予瑞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瑞屏公

司），瑞屏公司再將該部分工程委由鴻榮工程行施作；嗣被

上訴人會同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彰化縣專勤隊於民國

111年10月26日，在系爭工地查獲經廢止聘僱許可且逾期居

留之越南籍外國人NGUYENVANDAT（男，護照號碼：C345750

9，下稱N君）從事輕隔間止水墩工作。經被上訴人審認上訴

人涉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

定，爰依同法第63條第1項及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暨臺中市

政府處理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第45條及第57條第1款事

件統一裁罰基準等規定，於112年6月5日以府授勞外字11201

10211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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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20萬元。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勞動部以112年10

月13日勞動法訴二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書（下稱訴願

決定）駁回後，乃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下稱原審）以113年5月30日112年度簡字第93號判決（下

稱原判決）駁回，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

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上訴人為法人，依體系解釋及就業服務法第63條第2項之規

定，被上訴人僅能於上訴人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而違反就業

服務法第44條規定時，始得裁處上訴人罰鍰，故原判決認定

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處罰對象包括提供工作場所之法人

云云，顯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之判決違背法令。

  ㈡依法律之文義解釋及體系解釋，就業服務法第44條及第63條

第1項並不存在「過失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行為類型，

故原判決先是認定就業服務法第44條「容留」之定義為「容

任允許外國人停留」之故意犯類型，嗣又認定上訴人本件係

過失容留，顯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及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背法

令。

  ㈢縱認上訴人具有門禁管制疏失，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

年4月17日112年度偵字第14361號不起訴處分書已認定N君係

以門禁管制以外之方式進入系爭工地，上訴人不構成就業服

務法第44條非法容留在案，足證上訴人之門禁管制疏失與N

君出現於系爭工地從事工作間不具有因果關係，故原判決於

原處分未舉證證明「N君係依據系爭工地門禁管制規定進入

系爭工地」之情形下，逕以上訴人具有門禁管制疏失為由，

認定上訴人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之規定，顯有判決理由不

備理由、認定事實未依證據法則、判決理由矛盾等判決違背

法令之違法等語。

  ㈣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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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上開廢棄部分，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或發回原審法院

更為審理。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

訴意旨再予論述如下：

  ㈠按就業服務法第42條規定：「為保障國民工作權，聘僱外國

人工作，不得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勞動條件、國民經濟

發展及社會安定。」第43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外

國人未經雇主申請許可，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第44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第57條

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不得有下行情事：一、聘僱未經許

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二、以本人名義

聘僱外國人為他人工作。」第63條第1項規定：「違反第44

條或第57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者，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75萬

元以下罰鍰。5年內再違反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120萬元以下罰金。」

  ㈡上訴意旨雖以上開情詞指摘原判決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判

決理由不備理由、認定事實未依證據法則、判決理由矛盾等

違背法令情形。惟：

　　⒈按事實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而證據之證明力如何，

事實審法院有認定判斷之權限。苟其事實之認定已斟酌全

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的結果，而未違背論理法則、經驗法

則或證據法則者，不能因其取捨證據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

同，致所認定之事實異於當事人之主張者，即謂有違背法

令之情形。再者，原判決認定事實及法律之判斷，若無不

應適用而誤為適用之情形，自不構成行政訴訟法第243條

第1項所稱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情形。又同條第2項第

6款所謂判決不備理由，乃判決有未載理由，或所載理由

不完備或不明瞭等情形；而判決理由矛盾則指其理由前後

牴觸，或判決主文與理由不符，足以影響裁判結果之情形

而言。如判決已將其判斷事實所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斟酌辯

論意旨等項，記明於判決，可勾稽認定事實之證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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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足以明瞭其調查證據及取捨原因，證據與應證事實間之

關聯性，事實真偽之判斷，合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者，

即難謂有違背法令之情形。

　　⒉揆諸就業服務法第44條意旨，可知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

作為為法所禁止，無論自然人或法人均不得消極容任或積

極允許在我國不具工作權之外國人，在其管領支配之場所

從事工作，對於入內工作之外國人即負有實質查察其有無

工作權之行政法上義務。是以，自然人或法人只要有私自

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情事，無論係消極容任或積極允

許，均該當於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客觀要件，並不以

其與該外國人間存在聘僱關係為必要。至於雇主聘僱未經

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工作者，則屬

違反同法第57條第1款之規定，與違反同法第44條規定之

行為態樣互殊，彼此違規構成要件有別，各自成立不同之

行政法上責任。換言之，就業服務法第44條原就無聘僱關

係存在之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情形為規範，自不能以

行為人與該外國人間無指揮監督關係之聘僱關係存在，憑

為其違規行為不成立之論據。

　　⒊再者，依行政罰法第1條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

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時，適用本法。但其

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及第7條第1項規定：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

罰。」之意旨，可知行政罰旨在制裁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

行為，以達成維持行政秩序，有效行政管制之目的，行為

人之責任，除實體行政法有特別規定外，並不限於故意行

為，其出於過失者仍在處罰之列。換言之，行為人違反行

政法上之義務者，若實體行政法未明定以故意為其處罰要

件者，無論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予處罰，無從僅因其主觀

上欠缺故意，即卸免行政罰之責任。

　　⒋又就業服務法第44條所稱「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係指容

許外國人停留在其管領支配之處所從事工作而言。核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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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質並非限於故意實施始能成立，其因疏於注意而容留

者並非客觀上無發生可能。故就業服務法第63條第1項就

未明定違反第44條規定之處罰要件，以故意為限，則出於

過失者，自仍應予以處罰，方足以保障國民工作權，健全

本國人之就業機會、勞動條件，並維護國民經濟發展及社

會安定，俾符合就業服業法之規範目的。

　　⒌此外，觀諸行政罰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行為人，係

指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

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

織。」第7條第2項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

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

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

織之故意、過失。」第15條第1項、第2項規定：「私法人

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其職務或為私法人之

利益為行為，致使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

該行為人如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

規定外，應並受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第2項）私法人

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因執行其職務或為私法人之

利益為行為，致使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

私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如對該行政法上義務

之違反，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未盡其防止義務時，除法律

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並受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

之意旨，可見私法人亦得為行政法上之義務主體，如發生

義務違反之情形時，自得成為行政法上之處罰對象。且鑑

於私法人係藉由團體組織形成意思，從事活動，以實現其

目的，並無似自然人有肢體行動能力，其對外表現之行

為，自需經由具代表權之人，或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

等自然人，執行私法人職務或為其利益實施而發生，故該

等自然人於執行職務或為私法人利益而行為，或疏未盡防

止義務，致發生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情事者，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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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身即為違規行為人，應自負行政罰責任。至於私法人

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就該實施違規行為應否負責，

則視其是否符合行政罰法第15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之要件

而定。而該私法人之其他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除個

別法律定有處罰規定外，並非當然予以處罰，俾免株連過

廣。準此以論，公司得單獨為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義

務主體，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

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等自然人為公司執行職

務，或為公司利益之行為，有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

者，即屬公司本身違反該規定之義務，無論實施行為之各

該自然人是否成立處罰要件，公司均得單獨成為同法第63

條第1項規定之行政罰對象，主管機關逕適用該項規定對

公司裁處罰鍰，於法並無不合（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

第331號、95年度判字第395號、105年度判字第356號判決

意旨參照）。

　　⒍查上訴人承攬系爭工地上之系爭工程，而將其中「隔戶免

拆模灌漿工程」部分轉包予瑞屏公司，再由瑞屏公司委由

鴻榮工程行施作，而經被上訴人會同彰化專勤隊於111年1

0月26日查獲已經廢止聘僱許可且逾期居留之外國人N君在

系爭工地從事輕隔間止水墩工作等情，為原判決確定之事

實，核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

則，自得據為本院判決之基礎。

　　⒎按行為人對於構成違規要件之客觀事實發生，雖無故意，

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疏於注意者，仍應成立

過失之主觀責任。經核上訴人於承攬之系爭工程開始施工

後，為實質管領支配系爭工地之人，依就業服務法第44條

規定，即負有不得容任未經申請許可之外國人入內工作之

義務，無從因其將系爭工程之部分工項轉包予他人承作，

容任轉包廠商自行派遣勞工入內工作，即卸免就業服務法

第44條規定之行政法上義務。故上訴人疏於注意，未適時

有效防範，致發生承包廠商派遣未經申請許可之外國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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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系爭工地工作之情事，即難辭過失之責。依上開規定及

說明，上訴人上開所為雖非出於故意，但仍該當過失違反

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要件，自應依同法第63條第1項

前段規定，論處其行政罰責任。是以，上訴意旨論以其從

業人員並無因執行業務，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行

為，依同法第63條第2項規定，無須負同條第1項之行政罰

責任；且就業服務法第44條、第63條第1項並不存在「過

失容留」之行為態樣云云，於法容欠允洽，無從採取。

　　⒏上訴人雖提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1

4361號不起訴處分書，據以主張其被移送偵辦之就業服務

法第63條第1項後段罪嫌，已據檢察官認定不成立非法容

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犯罪行為事實，而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在案，原判決未予參酌，而為相反之事實認定，有判決不

備理由及認定事實不依證據之違法云云。然刑事裁判或不

起訴處分，與行政訴訟判決係各自認定事實，互不受拘

束。且依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

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

一律注意。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復明定行政法院應依

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拘束。是本件上訴人

所涉就業服務法第63條第1項後段罪嫌，雖經檢察官不起

訴處分確定，但原審審理本件行政訴訟關於上訴人有利及

不利之訴訟資料或證據，足以對行政罰之構成要件存在有

所影響，而未為檢察官所審酌認定者，自得依調查證據結

果及全辯論意旨自行認定事實，據為裁判基礎，不受該不

起訴處分之拘束。

　　⒐上訴意旨雖援引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簡上字第78號

判決關於闡述就業服務法第63條規定之法律見解，憑為指

摘原判決適用法規不當之論據。惟考究就業服務法第63條

之立法沿革，於81年5月8日制定之初，原第58條規定：

「（第1項）違反第53條第1款、第2款或第3款規定，其聘

僱或留用人數為1人者，處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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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科新臺幣9萬元以下罰金；其聘僱或留用人數為2人以上

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

以下罰金。（第2項）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

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項之罪

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前項之

罰金。」繼於91年1月21日修正時原條文移列為第63條修

正內容為：「（第1項）違反第44條或第57條第1款、第2

款規定者，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75萬元以下罰鍰。5年內

再違反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

2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

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第

44條或第57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其

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處前項之罰鍰或罰

金。」其修正理由載謂：「一、條次變更，本條為原條文

第58條移列。二、考量實務運作情形，並參酌瑞士法例及

除罪化之刑事政策趨勢，爰於第1項參考畜牧法第33條第2

項立法例，對於初次違反第44條及第57條第1款、第2款之

規定者，改採高額行政罰鍰。至5年內再違反者，則仍繩

以刑罰，惟其刑度酌予提高，且不再依非法聘僱之人數決

定。三、第2項參考勞動基準法第81條第1項立法例，並配

合前項酌予修正。」而觀諸勞動基準法第81條第1項規

定：「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

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本法規定，除依本章規定

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並應處以各該條所定之

罰金或罰鍰。但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於違反之發生，

已盡力為防止行為者，不在此限。」可見修正前就業服務

法第58條第1項因僅規定刑事責任，而法人不具犯罪能

力，故於第2項為併罰法人之規定。其後，於91年修正就

業服務法時，因採取先行政罰，後刑事制裁之立法政策，

乃於修正後第63條第1項規定5年內初次違反者，課予行政

罰責任，5年內再違反者始施予刑事制裁，而於第2項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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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原第58條第2項單獨規定之「罰金」刑，增列「罰

鍰」。顯見修正當時因行政罰法尚未公布生效施行，未能

究明法人不但得為行政法之義務主體，且具有行政違規行

為能力，復得單獨成為行政制裁對象，僅求對法人併予制

裁之目的，乃便宜為上開形式之立法，則自行政罰法於94

年2月5日制定公布，並自95年2月5日施行後，就業服務第

63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對象，自當解釋包括自然人與法人

在內，始符合行政罰之基本法理。至於第2項關於罰鍰部

分之規定，則屬行政罰法之法理所當然，不得因有此規

定，即謂第1項之適用對象僅限於自然人，不及於法人。

是以，上開判決廢棄理由所為法律上之判斷（見本院卷第

107至109頁），因僅對該個案之原審發生拘束力，不具普

遍之法規範效力，無從憑以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規不當之

情形。

　　⒑是故，原判決論明：「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據以處罰之

前提，僅以未有合法工作許可之外國人被容留且有從事工

作之事實為已足，並以該容留者即提供工作場所之自然人

或法人作為處罰對象，不問容留、工作時間之久暫或行為

反覆性，亦不問該外國人從事工作之動機、目的及對價之

有無。場所管領人此項注意義務，毋寧係就業服務法所課

予場所支配人實質查察核對人員身分之行政法上義務，防

止外國人進入或在其管領之場所非法工作，不因該外國人

係由與其無法律關係之第三人所聘僱任用，即得免除此項

場所確實查對身分之義務。」（見原判決第5頁第20行至

第28行）、「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亦即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不問行為人係出

於故意或過失，均應處罰。基此，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

規定所課予場所管理人應確實查對進入其場所工作之外國

人身分之行政法上義務，致有應依就業服務法第63條第1

項規定處罰之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行為，自不限於

故意之行為，其因過失而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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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亦屬該規定處罰之列。」（見原判決第5頁第29行至

第31行、第6頁第1行至第5行）、「…是依上開(二)所

述，原告既為系爭工地之管領權人，自負有監督查核進入

系爭工地工作之外國人員身分之行政法上義務，以防免外

國人在系爭工地非法工作，不因該外國人非由其聘僱任

用，即得免除此項場所管領人應確實查核施工人員身分之

義務。然依前所述，上訴人並未落實監督管控進場之施工

人員，亦未依與瑞屏公司之約定監督查核瑞屏公司及其下

包廠商之進場施工人員身分，致使瑞屏公司之下包商鴻榮

工程行呂傑俊因而得使外國人N君進入上訴人所管領之系

爭工地非法工作，原告自有非法容留外國人工作之客觀違

規事實，且主觀上亦有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致違反

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過失；雖原告係委由遠崴公司代

為執行查核系爭工地進場施工人員身分之責，然遠崴公司

顯然未確實執行進入工地人員之管制登記，原告未要求遠

崴公司須依契約確實執行，自有未善盡選任監督使用人之

注意義務，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亦應負推定過失

責任，而無礙原告有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過失認

定。…況且，上訴人訴訟代理人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自承系

爭工地均有設置圍籬管制乙節(見本院卷二第63頁)，顯見

N君除由系爭工地之門禁管制站進入外，應無其他管道可

進入系爭工地；是倘上訴人非僅核對下包廠商口頭通知之

進場施工人數，而係確實要求下包廠商提供外籍勞工名冊

及其居留證或工作許可證供檢核，自可防免下包廠商利用

上訴人未實質查核進場施工外國人身分之疏漏，而非法聘

僱外國人進入系爭工地工作之違規發生。…」（見原判決

第8頁第27行至第9頁第12行、第9頁第29行至第10頁第5

行）、「雖原告援引刑法第213條關於容留之定義主張應

無『過失容留』，惟就業服務法第44條與刑法第213條，

二者規範之目的及所侵害之法益、欲維護之秩序均有不

同，所為制裁及效果各異，並非可為同一解釋；況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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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條第2項明文規定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法律有特別規定

為限，此與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違反

行政法上之義務，均構成行政罰之主觀歸責要件，亦有不

同，是倘因過失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自仍應予處罰，故

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見原判決第10頁第17行

至第25行）、「刑事判決與行政處分，原可各自認定事

實，行政爭訟事件並不受刑事判決認定事實之拘束（最高

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0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告主

張本件應受該不起訴處分所認定事實之拘束乙節，已難認

有據。…本院已綜合卷內事證，認原告確有違反自身應負

之場所管領人監督查核進場施工之外國人身分之行政法上

義務，致有消極容留外國人N君在系爭工地非法工作之違

規，核與上開不起訴處分認定之事實有異，且本件行政罰

與刑事處罰之構成要件亦有不同，本院自不受該不起訴處

分之拘束。」（見原判決第10頁第27行至第31行、第11頁

第6行至第11行）等理由，據以論駁上訴人在原審主張各

節，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以上開情詞指摘原判決有有

判決適用法規不當、判決理由不備理由、認定事實未依證

據法則、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情形云云，難認有據，

自非可取。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認事用法俱無違

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法，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六、結論：本件上訴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審判長法官　蔡  紹  良

                            法官　黃  司  熒

                            法官　陳  怡  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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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  靜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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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簡上字第18號
上  訴  人  齊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鄭俊民                                     
訴訟代理人  楊大德  律師
            李宗霖  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中市政府                                 
代  表  人  盧秀燕              
上列當事人間就業服務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30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字第93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承攬興富發股份有限公司於臺中市豐功段252地號等土地（下稱系爭工地）之「文心愛悅」店鋪辦公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並將系爭工程之「隔戶免拆模灌漿工程」部分轉包予瑞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瑞屏公司），瑞屏公司再將該部分工程委由鴻榮工程行施作；嗣被上訴人會同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彰化縣專勤隊於民國111年10月26日，在系爭工地查獲經廢止聘僱許可且逾期居留之越南籍外國人NGUYENVANDAT（男，護照號碼：C3457509，下稱N君）從事輕隔間止水墩工作。經被上訴人審認上訴人涉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爰依同法第63條第1項及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暨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第45條及第57條第1款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等規定，於112年6月5日以府授勞外字1120110211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20萬元。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勞動部以112年10月13日勞動法訴二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書（下稱訴願決定）駁回後，乃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以113年5月30日112年度簡字第93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上訴人為法人，依體系解釋及就業服務法第63條第2項之規定，被上訴人僅能於上訴人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時，始得裁處上訴人罰鍰，故原判決認定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處罰對象包括提供工作場所之法人云云，顯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之判決違背法令。
  ㈡依法律之文義解釋及體系解釋，就業服務法第44條及第63條第1項並不存在「過失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行為類型，故原判決先是認定就業服務法第44條「容留」之定義為「容任允許外國人停留」之故意犯類型，嗣又認定上訴人本件係過失容留，顯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及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
  ㈢縱認上訴人具有門禁管制疏失，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4月17日112年度偵字第14361號不起訴處分書已認定N君係以門禁管制以外之方式進入系爭工地，上訴人不構成就業服務法第44條非法容留在案，足證上訴人之門禁管制疏失與N君出現於系爭工地從事工作間不具有因果關係，故原判決於原處分未舉證證明「N君係依據系爭工地門禁管制規定進入系爭工地」之情形下，逕以上訴人具有門禁管制疏失為由，認定上訴人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之規定，顯有判決理由不備理由、認定事實未依證據法則、判決理由矛盾等判決違背法令之違法等語。
  ㈣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上開廢棄部分，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或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理。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再予論述如下：
  ㈠按就業服務法第42條規定：「為保障國民工作權，聘僱外國人工作，不得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勞動條件、國民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第43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外國人未經雇主申請許可，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第4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第57條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不得有下行情事：一、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二、以本人名義聘僱外國人為他人工作。」第63條第1項規定：「違反第44條或第57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者，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75萬元以下罰鍰。5年內再違反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20萬元以下罰金。」
  ㈡上訴意旨雖以上開情詞指摘原判決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判決理由不備理由、認定事實未依證據法則、判決理由矛盾等違背法令情形。惟：
　　⒈按事實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而證據之證明力如何，事實審法院有認定判斷之權限。苟其事實之認定已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的結果，而未違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者，不能因其取捨證據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所認定之事實異於當事人之主張者，即謂有違背法令之情形。再者，原判決認定事實及法律之判斷，若無不應適用而誤為適用之情形，自不構成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1項所稱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情形。又同條第2項第6款所謂判決不備理由，乃判決有未載理由，或所載理由不完備或不明瞭等情形；而判決理由矛盾則指其理由前後牴觸，或判決主文與理由不符，足以影響裁判結果之情形而言。如判決已將其判斷事實所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斟酌辯論意旨等項，記明於判決，可勾稽認定事實之證據基礎，並足以明瞭其調查證據及取捨原因，證據與應證事實間之關聯性，事實真偽之判斷，合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者，即難謂有違背法令之情形。
　　⒉揆諸就業服務法第44條意旨，可知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為為法所禁止，無論自然人或法人均不得消極容任或積極允許在我國不具工作權之外國人，在其管領支配之場所從事工作，對於入內工作之外國人即負有實質查察其有無工作權之行政法上義務。是以，自然人或法人只要有私自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情事，無論係消極容任或積極允許，均該當於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客觀要件，並不以其與該外國人間存在聘僱關係為必要。至於雇主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工作者，則屬違反同法第57條第1款之規定，與違反同法第44條規定之行為態樣互殊，彼此違規構成要件有別，各自成立不同之行政法上責任。換言之，就業服務法第44條原就無聘僱關係存在之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情形為規範，自不能以行為人與該外國人間無指揮監督關係之聘僱關係存在，憑為其違規行為不成立之論據。
　　⒊再者，依行政罰法第1條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時，適用本法。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及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之意旨，可知行政罰旨在制裁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以達成維持行政秩序，有效行政管制之目的，行為人之責任，除實體行政法有特別規定外，並不限於故意行為，其出於過失者仍在處罰之列。換言之，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者，若實體行政法未明定以故意為其處罰要件者，無論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予處罰，無從僅因其主觀上欠缺故意，即卸免行政罰之責任。
　　⒋又就業服務法第44條所稱「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係指容許外國人停留在其管領支配之處所從事工作而言。核其行為本質並非限於故意實施始能成立，其因疏於注意而容留者並非客觀上無發生可能。故就業服務法第63條第1項就未明定違反第44條規定之處罰要件，以故意為限，則出於過失者，自仍應予以處罰，方足以保障國民工作權，健全本國人之就業機會、勞動條件，並維護國民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俾符合就業服業法之規範目的。
　　⒌此外，觀諸行政罰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行為人，係指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第7條第2項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第15條第1項、第2項規定：「私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其職務或為私法人之利益為行為，致使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該行為人如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並受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第2項）私法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因執行其職務或為私法人之利益為行為，致使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私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如對該行政法上義務之違反，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未盡其防止義務時，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並受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之意旨，可見私法人亦得為行政法上之義務主體，如發生義務違反之情形時，自得成為行政法上之處罰對象。且鑑於私法人係藉由團體組織形成意思，從事活動，以實現其目的，並無似自然人有肢體行動能力，其對外表現之行為，自需經由具代表權之人，或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等自然人，執行私法人職務或為其利益實施而發生，故該等自然人於執行職務或為私法人利益而行為，或疏未盡防止義務，致發生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情事者，私法人本身即為違規行為人，應自負行政罰責任。至於私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就該實施違規行為應否負責，則視其是否符合行政罰法第15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之要件而定。而該私法人之其他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除個別法律定有處罰規定外，並非當然予以處罰，俾免株連過廣。準此以論，公司得單獨為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義務主體，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等自然人為公司執行職務，或為公司利益之行為，有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者，即屬公司本身違反該規定之義務，無論實施行為之各該自然人是否成立處罰要件，公司均得單獨成為同法第63條第1項規定之行政罰對象，主管機關逕適用該項規定對公司裁處罰鍰，於法並無不合（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331號、95年度判字第395號、105年度判字第35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⒍查上訴人承攬系爭工地上之系爭工程，而將其中「隔戶免拆模灌漿工程」部分轉包予瑞屏公司，再由瑞屏公司委由鴻榮工程行施作，而經被上訴人會同彰化專勤隊於111年10月26日查獲已經廢止聘僱許可且逾期居留之外國人N君在系爭工地從事輕隔間止水墩工作等情，為原判決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自得據為本院判決之基礎。
　　⒎按行為人對於構成違規要件之客觀事實發生，雖無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疏於注意者，仍應成立過失之主觀責任。經核上訴人於承攬之系爭工程開始施工後，為實質管領支配系爭工地之人，依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即負有不得容任未經申請許可之外國人入內工作之義務，無從因其將系爭工程之部分工項轉包予他人承作，容任轉包廠商自行派遣勞工入內工作，即卸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行政法上義務。故上訴人疏於注意，未適時有效防範，致發生承包廠商派遣未經申請許可之外國人進入系爭工地工作之情事，即難辭過失之責。依上開規定及說明，上訴人上開所為雖非出於故意，但仍該當過失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要件，自應依同法第63條第1項前段規定，論處其行政罰責任。是以，上訴意旨論以其從業人員並無因執行業務，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行為，依同法第63條第2項規定，無須負同條第1項之行政罰責任；且就業服務法第44條、第63條第1項並不存在「過失容留」之行為態樣云云，於法容欠允洽，無從採取。
　　⒏上訴人雖提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14361號不起訴處分書，據以主張其被移送偵辦之就業服務法第63條第1項後段罪嫌，已據檢察官認定不成立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犯罪行為事實，而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原判決未予參酌，而為相反之事實認定，有判決不備理由及認定事實不依證據之違法云云。然刑事裁判或不起訴處分，與行政訴訟判決係各自認定事實，互不受拘束。且依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復明定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拘束。是本件上訴人所涉就業服務法第63條第1項後段罪嫌，雖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定，但原審審理本件行政訴訟關於上訴人有利及不利之訴訟資料或證據，足以對行政罰之構成要件存在有所影響，而未為檢察官所審酌認定者，自得依調查證據結果及全辯論意旨自行認定事實，據為裁判基礎，不受該不起訴處分之拘束。
　　⒐上訴意旨雖援引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簡上字第78號判決關於闡述就業服務法第63條規定之法律見解，憑為指摘原判決適用法規不當之論據。惟考究就業服務法第63條之立法沿革，於81年5月8日制定之初，原第58條規定：「（第1項）違反第53條第1款、第2款或第3款規定，其聘僱或留用人數為1人者，處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9萬元以下罰金；其聘僱或留用人數為2人以上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繼於91年1月21日修正時原條文移列為第63條修正內容為：「（第1項）違反第44條或第57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者，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75萬元以下罰鍰。5年內再違反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2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第44條或第57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處前項之罰鍰或罰金。」其修正理由載謂：「一、條次變更，本條為原條文第58條移列。二、考量實務運作情形，並參酌瑞士法例及除罪化之刑事政策趨勢，爰於第1項參考畜牧法第33條第2項立法例，對於初次違反第44條及第57條第1款、第2款之規定者，改採高額行政罰鍰。至5年內再違反者，則仍繩以刑罰，惟其刑度酌予提高，且不再依非法聘僱之人數決定。三、第2項參考勞動基準法第81條第1項立法例，並配合前項酌予修正。」而觀諸勞動基準法第81條第1項規定：「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本法規定，除依本章規定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並應處以各該條所定之罰金或罰鍰。但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於違反之發生，已盡力為防止行為者，不在此限。」可見修正前就業服務法第58條第1項因僅規定刑事責任，而法人不具犯罪能力，故於第2項為併罰法人之規定。其後，於91年修正就業服務法時，因採取先行政罰，後刑事制裁之立法政策，乃於修正後第63條第1項規定5年內初次違反者，課予行政罰責任，5年內再違反者始施予刑事制裁，而於第2項除保留原第58條第2項單獨規定之「罰金」刑，增列「罰鍰」。顯見修正當時因行政罰法尚未公布生效施行，未能究明法人不但得為行政法之義務主體，且具有行政違規行為能力，復得單獨成為行政制裁對象，僅求對法人併予制裁之目的，乃便宜為上開形式之立法，則自行政罰法於94年2月5日制定公布，並自95年2月5日施行後，就業服務第63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對象，自當解釋包括自然人與法人在內，始符合行政罰之基本法理。至於第2項關於罰鍰部分之規定，則屬行政罰法之法理所當然，不得因有此規定，即謂第1項之適用對象僅限於自然人，不及於法人。是以，上開判決廢棄理由所為法律上之判斷（見本院卷第107至109頁），因僅對該個案之原審發生拘束力，不具普遍之法規範效力，無從憑以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規不當之情形。
　　⒑是故，原判決論明：「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據以處罰之前提，僅以未有合法工作許可之外國人被容留且有從事工作之事實為已足，並以該容留者即提供工作場所之自然人或法人作為處罰對象，不問容留、工作時間之久暫或行為反覆性，亦不問該外國人從事工作之動機、目的及對價之有無。場所管領人此項注意義務，毋寧係就業服務法所課予場所支配人實質查察核對人員身分之行政法上義務，防止外國人進入或在其管領之場所非法工作，不因該外國人係由與其無法律關係之第三人所聘僱任用，即得免除此項場所確實查對身分之義務。」（見原判決第5頁第20行至第28行）、「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亦即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不問行為人係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處罰。基此，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所課予場所管理人應確實查對進入其場所工作之外國人身分之行政法上義務，致有應依就業服務法第63條第1項規定處罰之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行為，自不限於故意之行為，其因過失而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行為，亦屬該規定處罰之列。」（見原判決第5頁第29行至第31行、第6頁第1行至第5行）、「…是依上開(二)所述，原告既為系爭工地之管領權人，自負有監督查核進入系爭工地工作之外國人員身分之行政法上義務，以防免外國人在系爭工地非法工作，不因該外國人非由其聘僱任用，即得免除此項場所管領人應確實查核施工人員身分之義務。然依前所述，上訴人並未落實監督管控進場之施工人員，亦未依與瑞屏公司之約定監督查核瑞屏公司及其下包廠商之進場施工人員身分，致使瑞屏公司之下包商鴻榮工程行呂傑俊因而得使外國人N君進入上訴人所管領之系爭工地非法工作，原告自有非法容留外國人工作之客觀違規事實，且主觀上亦有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致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過失；雖原告係委由遠崴公司代為執行查核系爭工地進場施工人員身分之責，然遠崴公司顯然未確實執行進入工地人員之管制登記，原告未要求遠崴公司須依契約確實執行，自有未善盡選任監督使用人之注意義務，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亦應負推定過失責任，而無礙原告有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過失認定。…況且，上訴人訴訟代理人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自承系爭工地均有設置圍籬管制乙節(見本院卷二第63頁)，顯見N君除由系爭工地之門禁管制站進入外，應無其他管道可進入系爭工地；是倘上訴人非僅核對下包廠商口頭通知之進場施工人數，而係確實要求下包廠商提供外籍勞工名冊及其居留證或工作許可證供檢核，自可防免下包廠商利用上訴人未實質查核進場施工外國人身分之疏漏，而非法聘僱外國人進入系爭工地工作之違規發生。…」（見原判決第8頁第27行至第9頁第12行、第9頁第29行至第10頁第5行）、「雖原告援引刑法第213條關於容留之定義主張應無『過失容留』，惟就業服務法第44條與刑法第213條，二者規範之目的及所侵害之法益、欲維護之秩序均有不同，所為制裁及效果各異，並非可為同一解釋；況刑法第12條第2項明文規定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法律有特別規定為限，此與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均構成行政罰之主觀歸責要件，亦有不同，是倘因過失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自仍應予處罰，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見原判決第10頁第17行至第25行）、「刑事判決與行政處分，原可各自認定事實，行政爭訟事件並不受刑事判決認定事實之拘束（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0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告主張本件應受該不起訴處分所認定事實之拘束乙節，已難認有據。…本院已綜合卷內事證，認原告確有違反自身應負之場所管領人監督查核進場施工之外國人身分之行政法上義務，致有消極容留外國人N君在系爭工地非法工作之違規，核與上開不起訴處分認定之事實有異，且本件行政罰與刑事處罰之構成要件亦有不同，本院自不受該不起訴處分之拘束。」（見原判決第10頁第27行至第31行、第11頁第6行至第11行）等理由，據以論駁上訴人在原審主張各節，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以上開情詞指摘原判決有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判決理由不備理由、認定事實未依證據法則、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情形云云，難認有據，自非可取。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認事用法俱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法，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結論：本件上訴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審判長法官　蔡  紹  良
                            法官　黃  司  熒
                            法官　陳  怡  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  靜  華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簡上字第18號
上  訴  人  齊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鄭俊民                                     
訴訟代理人  楊大德  律師
            李宗霖  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中市政府                                 
代  表  人  盧秀燕              
上列當事人間就業服務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30
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字第93號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承攬興富發股份有限公司於臺中市豐功段252地號等
    土地（下稱系爭工地）之「文心愛悅」店鋪辦公室集合住宅
    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並將系爭工程之「隔戶免拆模
    灌漿工程」部分轉包予瑞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瑞屏公
    司），瑞屏公司再將該部分工程委由鴻榮工程行施作；嗣被
    上訴人會同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彰化縣專勤隊於民國
    111年10月26日，在系爭工地查獲經廢止聘僱許可且逾期居
    留之越南籍外國人NGUYENVANDAT（男，護照號碼：C3457509
    ，下稱N君）從事輕隔間止水墩工作。經被上訴人審認上訴
    人涉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
    ，爰依同法第63條第1項及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暨臺中市政
    府處理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第45條及第57條第1款事件
    統一裁罰基準等規定，於112年6月5日以府授勞外字1120110
    211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
    ）20萬元。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勞動部以112年10月1
    3日勞動法訴二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書（下稱訴願決
    定）駁回後，乃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
    稱原審）以113年5月30日112年度簡字第93號判決（下稱原
    判決）駁回，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
    、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上訴人為法人，依體系解釋及就業服務法第63條第2項之規定
    ，被上訴人僅能於上訴人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而違反就業服
    務法第44條規定時，始得裁處上訴人罰鍰，故原判決認定就
    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處罰對象包括提供工作場所之法人云
    云，顯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之判決違背法令。
  ㈡依法律之文義解釋及體系解釋，就業服務法第44條及第63條
    第1項並不存在「過失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行為類型，
    故原判決先是認定就業服務法第44條「容留」之定義為「容
    任允許外國人停留」之故意犯類型，嗣又認定上訴人本件係
    過失容留，顯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及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背法
    令。
  ㈢縱認上訴人具有門禁管制疏失，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
    4月17日112年度偵字第14361號不起訴處分書已認定N君係以
    門禁管制以外之方式進入系爭工地，上訴人不構成就業服務
    法第44條非法容留在案，足證上訴人之門禁管制疏失與N君
    出現於系爭工地從事工作間不具有因果關係，故原判決於原
    處分未舉證證明「N君係依據系爭工地門禁管制規定進入系
    爭工地」之情形下，逕以上訴人具有門禁管制疏失為由，認
    定上訴人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之規定，顯有判決理由不備
    理由、認定事實未依證據法則、判決理由矛盾等判決違背法
    令之違法等語。
  ㈣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上開廢棄部分，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或發回原審法院
    更為審理。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
    訴意旨再予論述如下：
  ㈠按就業服務法第42條規定：「為保障國民工作權，聘僱外國
    人工作，不得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勞動條件、國民經濟
    發展及社會安定。」第43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外
    國人未經雇主申請許可，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第44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第57條
    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不得有下行情事：一、聘僱未經許
    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二、以本人名義
    聘僱外國人為他人工作。」第63條第1項規定：「違反第44
    條或第57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者，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75萬
    元以下罰鍰。5年內再違反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120萬元以下罰金。」
  ㈡上訴意旨雖以上開情詞指摘原判決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判
    決理由不備理由、認定事實未依證據法則、判決理由矛盾等
    違背法令情形。惟：
　　⒈按事實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而證據之證明力如何，
      事實審法院有認定判斷之權限。苟其事實之認定已斟酌全
      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的結果，而未違背論理法則、經驗法
      則或證據法則者，不能因其取捨證據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
      同，致所認定之事實異於當事人之主張者，即謂有違背法
      令之情形。再者，原判決認定事實及法律之判斷，若無不
      應適用而誤為適用之情形，自不構成行政訴訟法第243條
      第1項所稱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情形。又同條第2項第
      6款所謂判決不備理由，乃判決有未載理由，或所載理由
      不完備或不明瞭等情形；而判決理由矛盾則指其理由前後
      牴觸，或判決主文與理由不符，足以影響裁判結果之情形
      而言。如判決已將其判斷事實所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斟酌辯
      論意旨等項，記明於判決，可勾稽認定事實之證據基礎，
      並足以明瞭其調查證據及取捨原因，證據與應證事實間之
      關聯性，事實真偽之判斷，合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者，
      即難謂有違背法令之情形。
　　⒉揆諸就業服務法第44條意旨，可知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
      作為為法所禁止，無論自然人或法人均不得消極容任或積
      極允許在我國不具工作權之外國人，在其管領支配之場所
      從事工作，對於入內工作之外國人即負有實質查察其有無
      工作權之行政法上義務。是以，自然人或法人只要有私自
      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情事，無論係消極容任或積極允許
      ，均該當於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客觀要件，並不以其
      與該外國人間存在聘僱關係為必要。至於雇主聘僱未經許
      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工作者，則屬違
      反同法第57條第1款之規定，與違反同法第44條規定之行
      為態樣互殊，彼此違規構成要件有別，各自成立不同之行
      政法上責任。換言之，就業服務法第44條原就無聘僱關係
      存在之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情形為規範，自不能以行
      為人與該外國人間無指揮監督關係之聘僱關係存在，憑為
      其違規行為不成立之論據。
　　⒊再者，依行政罰法第1條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
      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時，適用本法。但其他
      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及第7條第1項規定：「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之意旨，可知行政罰旨在制裁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
      為，以達成維持行政秩序，有效行政管制之目的，行為人
      之責任，除實體行政法有特別規定外，並不限於故意行為
      ，其出於過失者仍在處罰之列。換言之，行為人違反行政
      法上之義務者，若實體行政法未明定以故意為其處罰要件
      者，無論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予處罰，無從僅因其主觀上
      欠缺故意，即卸免行政罰之責任。
　　⒋又就業服務法第44條所稱「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係指容
      許外國人停留在其管領支配之處所從事工作而言。核其行
      為本質並非限於故意實施始能成立，其因疏於注意而容留
      者並非客觀上無發生可能。故就業服務法第63條第1項就
      未明定違反第44條規定之處罰要件，以故意為限，則出於
      過失者，自仍應予以處罰，方足以保障國民工作權，健全
      本國人之就業機會、勞動條件，並維護國民經濟發展及社
      會安定，俾符合就業服業法之規範目的。
　　⒌此外，觀諸行政罰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行為人，係指
      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
      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
      第7條第2項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
      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
      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
      、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
      意、過失。」第15條第1項、第2項規定：「私法人之董事
      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其職務或為私法人之利益為
      行為，致使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該行為
      人如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
      ，應並受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第2項）私法人之職員
      、受僱人或從業人員，因執行其職務或為私法人之利益為
      行為，致使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私法人
      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如對該行政法上義務之違反
      ，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未盡其防止義務時，除法律或自治
      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並受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之意旨
      ，可見私法人亦得為行政法上之義務主體，如發生義務違
      反之情形時，自得成為行政法上之處罰對象。且鑑於私法
      人係藉由團體組織形成意思，從事活動，以實現其目的，
      並無似自然人有肢體行動能力，其對外表現之行為，自需
      經由具代表權之人，或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等自然人
      ，執行私法人職務或為其利益實施而發生，故該等自然人
      於執行職務或為私法人利益而行為，或疏未盡防止義務，
      致發生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情事者，私法人本身即
      為違規行為人，應自負行政罰責任。至於私法人之董事或
      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就該實施違規行為應否負責，則視其是
      否符合行政罰法第15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之要件而定。而
      該私法人之其他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除個別法律定
      有處罰規定外，並非當然予以處罰，俾免株連過廣。準此
      以論，公司得單獨為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義務主體，
      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
      、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等自然人為公司執行職務，或為
      公司利益之行為，有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者，即屬
      公司本身違反該規定之義務，無論實施行為之各該自然人
      是否成立處罰要件，公司均得單獨成為同法第63條第1項
      規定之行政罰對象，主管機關逕適用該項規定對公司裁處
      罰鍰，於法並無不合（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331號
      、95年度判字第395號、105年度判字第356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⒍查上訴人承攬系爭工地上之系爭工程，而將其中「隔戶免
      拆模灌漿工程」部分轉包予瑞屏公司，再由瑞屏公司委由
      鴻榮工程行施作，而經被上訴人會同彰化專勤隊於111年1
      0月26日查獲已經廢止聘僱許可且逾期居留之外國人N君在
      系爭工地從事輕隔間止水墩工作等情，為原判決確定之事
      實，核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
      則，自得據為本院判決之基礎。
　　⒎按行為人對於構成違規要件之客觀事實發生，雖無故意，
      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疏於注意者，仍應成立
      過失之主觀責任。經核上訴人於承攬之系爭工程開始施工
      後，為實質管領支配系爭工地之人，依就業服務法第44條
      規定，即負有不得容任未經申請許可之外國人入內工作之
      義務，無從因其將系爭工程之部分工項轉包予他人承作，
      容任轉包廠商自行派遣勞工入內工作，即卸免就業服務法
      第44條規定之行政法上義務。故上訴人疏於注意，未適時
      有效防範，致發生承包廠商派遣未經申請許可之外國人進
      入系爭工地工作之情事，即難辭過失之責。依上開規定及
      說明，上訴人上開所為雖非出於故意，但仍該當過失違反
      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要件，自應依同法第63條第1項
      前段規定，論處其行政罰責任。是以，上訴意旨論以其從
      業人員並無因執行業務，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行
      為，依同法第63條第2項規定，無須負同條第1項之行政罰
      責任；且就業服務法第44條、第63條第1項並不存在「過
      失容留」之行為態樣云云，於法容欠允洽，無從採取。
　　⒏上訴人雖提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14
      361號不起訴處分書，據以主張其被移送偵辦之就業服務
      法第63條第1項後段罪嫌，已據檢察官認定不成立非法容
      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犯罪行為事實，而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在案，原判決未予參酌，而為相反之事實認定，有判決不
      備理由及認定事實不依證據之違法云云。然刑事裁判或不
      起訴處分，與行政訴訟判決係各自認定事實，互不受拘束
      。且依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
      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
      律注意。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復明定行政法院應依職
      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拘束。是本件上訴人所
      涉就業服務法第63條第1項後段罪嫌，雖經檢察官不起訴
      處分確定，但原審審理本件行政訴訟關於上訴人有利及不
      利之訴訟資料或證據，足以對行政罰之構成要件存在有所
      影響，而未為檢察官所審酌認定者，自得依調查證據結果
      及全辯論意旨自行認定事實，據為裁判基礎，不受該不起
      訴處分之拘束。
　　⒐上訴意旨雖援引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簡上字第78號判
      決關於闡述就業服務法第63條規定之法律見解，憑為指摘
      原判決適用法規不當之論據。惟考究就業服務法第63條之
      立法沿革，於81年5月8日制定之初，原第58條規定：「（
      第1項）違反第53條第1款、第2款或第3款規定，其聘僱或
      留用人數為1人者，處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9萬元以下罰金；其聘僱或留用人數為2人以上者，
      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
      罰金。（第2項）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
      、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項之罪者，除
      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繼於91年1月21日修正時原條文移列為第63條修正內容
      為：「（第1項）違反第44條或第57條第1款、第2款規定
      者，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75萬元以下罰鍰。5年內再違反
      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20萬元
      以下罰金。（第2項）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
      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第44條或
      第57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其行為人
      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處前項之罰鍰或罰金。」其修
      正理由載謂：「一、條次變更，本條為原條文第58條移列
      。二、考量實務運作情形，並參酌瑞士法例及除罪化之刑
      事政策趨勢，爰於第1項參考畜牧法第33條第2項立法例，
      對於初次違反第44條及第57條第1款、第2款之規定者，改
      採高額行政罰鍰。至5年內再違反者，則仍繩以刑罰，惟
      其刑度酌予提高，且不再依非法聘僱之人數決定。三、第
      2項參考勞動基準法第81條第1項立法例，並配合前項酌予
      修正。」而觀諸勞動基準法第81條第1項規定：「法人之
      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違反本法規定，除依本章規定處罰行為人外
      ，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並應處以各該條所定之罰金或罰鍰。
      但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於違反之發生，已盡力為防止
      行為者，不在此限。」可見修正前就業服務法第58條第1
      項因僅規定刑事責任，而法人不具犯罪能力，故於第2項
      為併罰法人之規定。其後，於91年修正就業服務法時，因
      採取先行政罰，後刑事制裁之立法政策，乃於修正後第63
      條第1項規定5年內初次違反者，課予行政罰責任，5年內
      再違反者始施予刑事制裁，而於第2項除保留原第58條第2
      項單獨規定之「罰金」刑，增列「罰鍰」。顯見修正當時
      因行政罰法尚未公布生效施行，未能究明法人不但得為行
      政法之義務主體，且具有行政違規行為能力，復得單獨成
      為行政制裁對象，僅求對法人併予制裁之目的，乃便宜為
      上開形式之立法，則自行政罰法於94年2月5日制定公布，
      並自95年2月5日施行後，就業服務第63條第1項規定之適
      用對象，自當解釋包括自然人與法人在內，始符合行政罰
      之基本法理。至於第2項關於罰鍰部分之規定，則屬行政
      罰法之法理所當然，不得因有此規定，即謂第1項之適用
      對象僅限於自然人，不及於法人。是以，上開判決廢棄理
      由所為法律上之判斷（見本院卷第107至109頁），因僅對
      該個案之原審發生拘束力，不具普遍之法規範效力，無從
      憑以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規不當之情形。
　　⒑是故，原判決論明：「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據以處罰之
      前提，僅以未有合法工作許可之外國人被容留且有從事工
      作之事實為已足，並以該容留者即提供工作場所之自然人
      或法人作為處罰對象，不問容留、工作時間之久暫或行為
      反覆性，亦不問該外國人從事工作之動機、目的及對價之
      有無。場所管領人此項注意義務，毋寧係就業服務法所課
      予場所支配人實質查察核對人員身分之行政法上義務，防
      止外國人進入或在其管領之場所非法工作，不因該外國人
      係由與其無法律關係之第三人所聘僱任用，即得免除此項
      場所確實查對身分之義務。」（見原判決第5頁第20行至
      第28行）、「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亦即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之行為，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不問行為人係出於
      故意或過失，均應處罰。基此，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
      定所課予場所管理人應確實查對進入其場所工作之外國人
      身分之行政法上義務，致有應依就業服務法第63條第1項
      規定處罰之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行為，自不限於故
      意之行為，其因過失而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行為，
      亦屬該規定處罰之列。」（見原判決第5頁第29行至第31
      行、第6頁第1行至第5行）、「…是依上開(二)所述，原告
      既為系爭工地之管領權人，自負有監督查核進入系爭工地
      工作之外國人員身分之行政法上義務，以防免外國人在系
      爭工地非法工作，不因該外國人非由其聘僱任用，即得免
      除此項場所管領人應確實查核施工人員身分之義務。然依
      前所述，上訴人並未落實監督管控進場之施工人員，亦未
      依與瑞屏公司之約定監督查核瑞屏公司及其下包廠商之進
      場施工人員身分，致使瑞屏公司之下包商鴻榮工程行呂傑
      俊因而得使外國人N君進入上訴人所管領之系爭工地非法
      工作，原告自有非法容留外國人工作之客觀違規事實，且
      主觀上亦有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致違反就業服務法
      第44條規定之過失；雖原告係委由遠崴公司代為執行查核
      系爭工地進場施工人員身分之責，然遠崴公司顯然未確實
      執行進入工地人員之管制登記，原告未要求遠崴公司須依
      契約確實執行，自有未善盡選任監督使用人之注意義務，
      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亦應負推定過失責任，而無
      礙原告有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過失認定。…況且
      ，上訴人訴訟代理人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自承系爭工地均有
      設置圍籬管制乙節(見本院卷二第63頁)，顯見N君除由系
      爭工地之門禁管制站進入外，應無其他管道可進入系爭工
      地；是倘上訴人非僅核對下包廠商口頭通知之進場施工人
      數，而係確實要求下包廠商提供外籍勞工名冊及其居留證
      或工作許可證供檢核，自可防免下包廠商利用上訴人未實
      質查核進場施工外國人身分之疏漏，而非法聘僱外國人進
      入系爭工地工作之違規發生。…」（見原判決第8頁第27行
      至第9頁第12行、第9頁第29行至第10頁第5行）、「雖原
      告援引刑法第213條關於容留之定義主張應無『過失容留』
      ，惟就業服務法第44條與刑法第213條，二者規範之目的
      及所侵害之法益、欲維護之秩序均有不同，所為制裁及效
      果各異，並非可為同一解釋；況刑法第12條第2項明文規
      定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法律有特別規定為限，此與行政罰
      法第7條第1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
      均構成行政罰之主觀歸責要件，亦有不同，是倘因過失違
      反行政法上之義務，自仍應予處罰，故原告此部分主張，
      亦非可採。」（見原判決第10頁第17行至第25行）、「刑
      事判決與行政處分，原可各自認定事實，行政爭訟事件並
      不受刑事判決認定事實之拘束（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
      字第20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告主張本件應受該不起
      訴處分所認定事實之拘束乙節，已難認有據。…本院已綜
      合卷內事證，認原告確有違反自身應負之場所管領人監督
      查核進場施工之外國人身分之行政法上義務，致有消極容
      留外國人N君在系爭工地非法工作之違規，核與上開不起
      訴處分認定之事實有異，且本件行政罰與刑事處罰之構成
      要件亦有不同，本院自不受該不起訴處分之拘束。」（見
      原判決第10頁第27行至第31行、第11頁第6行至第11行）
      等理由，據以論駁上訴人在原審主張各節，於法並無不合
      。上訴意旨以上開情詞指摘原判決有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
      、判決理由不備理由、認定事實未依證據法則、判決理由
      矛盾之違背法令情形云云，難認有據，自非可取。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認事用法俱無違
    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法，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六、結論：本件上訴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審判長法官　蔡  紹  良
                            法官　黃  司  熒
                            法官　陳  怡  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  靜  華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簡上字第18號
上  訴  人  齊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鄭俊民                                     
訴訟代理人  楊大德  律師
            李宗霖  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中市政府                                 
代  表  人  盧秀燕              
上列當事人間就業服務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30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字第93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承攬興富發股份有限公司於臺中市豐功段252地號等土地（下稱系爭工地）之「文心愛悅」店鋪辦公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並將系爭工程之「隔戶免拆模灌漿工程」部分轉包予瑞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瑞屏公司），瑞屏公司再將該部分工程委由鴻榮工程行施作；嗣被上訴人會同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彰化縣專勤隊於民國111年10月26日，在系爭工地查獲經廢止聘僱許可且逾期居留之越南籍外國人NGUYENVANDAT（男，護照號碼：C3457509，下稱N君）從事輕隔間止水墩工作。經被上訴人審認上訴人涉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爰依同法第63條第1項及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暨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第45條及第57條第1款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等規定，於112年6月5日以府授勞外字1120110211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20萬元。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勞動部以112年10月13日勞動法訴二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書（下稱訴願決定）駁回後，乃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以113年5月30日112年度簡字第93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上訴人為法人，依體系解釋及就業服務法第63條第2項之規定，被上訴人僅能於上訴人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時，始得裁處上訴人罰鍰，故原判決認定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處罰對象包括提供工作場所之法人云云，顯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之判決違背法令。
  ㈡依法律之文義解釋及體系解釋，就業服務法第44條及第63條第1項並不存在「過失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行為類型，故原判決先是認定就業服務法第44條「容留」之定義為「容任允許外國人停留」之故意犯類型，嗣又認定上訴人本件係過失容留，顯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及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
  ㈢縱認上訴人具有門禁管制疏失，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4月17日112年度偵字第14361號不起訴處分書已認定N君係以門禁管制以外之方式進入系爭工地，上訴人不構成就業服務法第44條非法容留在案，足證上訴人之門禁管制疏失與N君出現於系爭工地從事工作間不具有因果關係，故原判決於原處分未舉證證明「N君係依據系爭工地門禁管制規定進入系爭工地」之情形下，逕以上訴人具有門禁管制疏失為由，認定上訴人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之規定，顯有判決理由不備理由、認定事實未依證據法則、判決理由矛盾等判決違背法令之違法等語。
  ㈣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上開廢棄部分，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或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理。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再予論述如下：
  ㈠按就業服務法第42條規定：「為保障國民工作權，聘僱外國人工作，不得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勞動條件、國民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第43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外國人未經雇主申請許可，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第4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第57條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不得有下行情事：一、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二、以本人名義聘僱外國人為他人工作。」第63條第1項規定：「違反第44條或第57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者，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75萬元以下罰鍰。5年內再違反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20萬元以下罰金。」
  ㈡上訴意旨雖以上開情詞指摘原判決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判決理由不備理由、認定事實未依證據法則、判決理由矛盾等違背法令情形。惟：
　　⒈按事實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而證據之證明力如何，事實審法院有認定判斷之權限。苟其事實之認定已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的結果，而未違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者，不能因其取捨證據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所認定之事實異於當事人之主張者，即謂有違背法令之情形。再者，原判決認定事實及法律之判斷，若無不應適用而誤為適用之情形，自不構成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1項所稱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情形。又同條第2項第6款所謂判決不備理由，乃判決有未載理由，或所載理由不完備或不明瞭等情形；而判決理由矛盾則指其理由前後牴觸，或判決主文與理由不符，足以影響裁判結果之情形而言。如判決已將其判斷事實所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斟酌辯論意旨等項，記明於判決，可勾稽認定事實之證據基礎，並足以明瞭其調查證據及取捨原因，證據與應證事實間之關聯性，事實真偽之判斷，合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者，即難謂有違背法令之情形。
　　⒉揆諸就業服務法第44條意旨，可知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為為法所禁止，無論自然人或法人均不得消極容任或積極允許在我國不具工作權之外國人，在其管領支配之場所從事工作，對於入內工作之外國人即負有實質查察其有無工作權之行政法上義務。是以，自然人或法人只要有私自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情事，無論係消極容任或積極允許，均該當於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客觀要件，並不以其與該外國人間存在聘僱關係為必要。至於雇主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工作者，則屬違反同法第57條第1款之規定，與違反同法第44條規定之行為態樣互殊，彼此違規構成要件有別，各自成立不同之行政法上責任。換言之，就業服務法第44條原就無聘僱關係存在之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情形為規範，自不能以行為人與該外國人間無指揮監督關係之聘僱關係存在，憑為其違規行為不成立之論據。
　　⒊再者，依行政罰法第1條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時，適用本法。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及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之意旨，可知行政罰旨在制裁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以達成維持行政秩序，有效行政管制之目的，行為人之責任，除實體行政法有特別規定外，並不限於故意行為，其出於過失者仍在處罰之列。換言之，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者，若實體行政法未明定以故意為其處罰要件者，無論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予處罰，無從僅因其主觀上欠缺故意，即卸免行政罰之責任。
　　⒋又就業服務法第44條所稱「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係指容許外國人停留在其管領支配之處所從事工作而言。核其行為本質並非限於故意實施始能成立，其因疏於注意而容留者並非客觀上無發生可能。故就業服務法第63條第1項就未明定違反第44條規定之處罰要件，以故意為限，則出於過失者，自仍應予以處罰，方足以保障國民工作權，健全本國人之就業機會、勞動條件，並維護國民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俾符合就業服業法之規範目的。
　　⒌此外，觀諸行政罰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行為人，係指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第7條第2項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第15條第1項、第2項規定：「私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其職務或為私法人之利益為行為，致使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該行為人如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並受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第2項）私法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因執行其職務或為私法人之利益為行為，致使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私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如對該行政法上義務之違反，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未盡其防止義務時，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並受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之意旨，可見私法人亦得為行政法上之義務主體，如發生義務違反之情形時，自得成為行政法上之處罰對象。且鑑於私法人係藉由團體組織形成意思，從事活動，以實現其目的，並無似自然人有肢體行動能力，其對外表現之行為，自需經由具代表權之人，或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等自然人，執行私法人職務或為其利益實施而發生，故該等自然人於執行職務或為私法人利益而行為，或疏未盡防止義務，致發生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情事者，私法人本身即為違規行為人，應自負行政罰責任。至於私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就該實施違規行為應否負責，則視其是否符合行政罰法第15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之要件而定。而該私法人之其他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除個別法律定有處罰規定外，並非當然予以處罰，俾免株連過廣。準此以論，公司得單獨為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義務主體，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等自然人為公司執行職務，或為公司利益之行為，有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者，即屬公司本身違反該規定之義務，無論實施行為之各該自然人是否成立處罰要件，公司均得單獨成為同法第63條第1項規定之行政罰對象，主管機關逕適用該項規定對公司裁處罰鍰，於法並無不合（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331號、95年度判字第395號、105年度判字第35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⒍查上訴人承攬系爭工地上之系爭工程，而將其中「隔戶免拆模灌漿工程」部分轉包予瑞屏公司，再由瑞屏公司委由鴻榮工程行施作，而經被上訴人會同彰化專勤隊於111年10月26日查獲已經廢止聘僱許可且逾期居留之外國人N君在系爭工地從事輕隔間止水墩工作等情，為原判決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自得據為本院判決之基礎。
　　⒎按行為人對於構成違規要件之客觀事實發生，雖無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疏於注意者，仍應成立過失之主觀責任。經核上訴人於承攬之系爭工程開始施工後，為實質管領支配系爭工地之人，依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即負有不得容任未經申請許可之外國人入內工作之義務，無從因其將系爭工程之部分工項轉包予他人承作，容任轉包廠商自行派遣勞工入內工作，即卸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行政法上義務。故上訴人疏於注意，未適時有效防範，致發生承包廠商派遣未經申請許可之外國人進入系爭工地工作之情事，即難辭過失之責。依上開規定及說明，上訴人上開所為雖非出於故意，但仍該當過失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要件，自應依同法第63條第1項前段規定，論處其行政罰責任。是以，上訴意旨論以其從業人員並無因執行業務，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行為，依同法第63條第2項規定，無須負同條第1項之行政罰責任；且就業服務法第44條、第63條第1項並不存在「過失容留」之行為態樣云云，於法容欠允洽，無從採取。
　　⒏上訴人雖提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14361號不起訴處分書，據以主張其被移送偵辦之就業服務法第63條第1項後段罪嫌，已據檢察官認定不成立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犯罪行為事實，而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原判決未予參酌，而為相反之事實認定，有判決不備理由及認定事實不依證據之違法云云。然刑事裁判或不起訴處分，與行政訴訟判決係各自認定事實，互不受拘束。且依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復明定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拘束。是本件上訴人所涉就業服務法第63條第1項後段罪嫌，雖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定，但原審審理本件行政訴訟關於上訴人有利及不利之訴訟資料或證據，足以對行政罰之構成要件存在有所影響，而未為檢察官所審酌認定者，自得依調查證據結果及全辯論意旨自行認定事實，據為裁判基礎，不受該不起訴處分之拘束。
　　⒐上訴意旨雖援引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簡上字第78號判決關於闡述就業服務法第63條規定之法律見解，憑為指摘原判決適用法規不當之論據。惟考究就業服務法第63條之立法沿革，於81年5月8日制定之初，原第58條規定：「（第1項）違反第53條第1款、第2款或第3款規定，其聘僱或留用人數為1人者，處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9萬元以下罰金；其聘僱或留用人數為2人以上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繼於91年1月21日修正時原條文移列為第63條修正內容為：「（第1項）違反第44條或第57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者，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75萬元以下罰鍰。5年內再違反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2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第44條或第57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處前項之罰鍰或罰金。」其修正理由載謂：「一、條次變更，本條為原條文第58條移列。二、考量實務運作情形，並參酌瑞士法例及除罪化之刑事政策趨勢，爰於第1項參考畜牧法第33條第2項立法例，對於初次違反第44條及第57條第1款、第2款之規定者，改採高額行政罰鍰。至5年內再違反者，則仍繩以刑罰，惟其刑度酌予提高，且不再依非法聘僱之人數決定。三、第2項參考勞動基準法第81條第1項立法例，並配合前項酌予修正。」而觀諸勞動基準法第81條第1項規定：「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本法規定，除依本章規定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並應處以各該條所定之罰金或罰鍰。但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於違反之發生，已盡力為防止行為者，不在此限。」可見修正前就業服務法第58條第1項因僅規定刑事責任，而法人不具犯罪能力，故於第2項為併罰法人之規定。其後，於91年修正就業服務法時，因採取先行政罰，後刑事制裁之立法政策，乃於修正後第63條第1項規定5年內初次違反者，課予行政罰責任，5年內再違反者始施予刑事制裁，而於第2項除保留原第58條第2項單獨規定之「罰金」刑，增列「罰鍰」。顯見修正當時因行政罰法尚未公布生效施行，未能究明法人不但得為行政法之義務主體，且具有行政違規行為能力，復得單獨成為行政制裁對象，僅求對法人併予制裁之目的，乃便宜為上開形式之立法，則自行政罰法於94年2月5日制定公布，並自95年2月5日施行後，就業服務第63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對象，自當解釋包括自然人與法人在內，始符合行政罰之基本法理。至於第2項關於罰鍰部分之規定，則屬行政罰法之法理所當然，不得因有此規定，即謂第1項之適用對象僅限於自然人，不及於法人。是以，上開判決廢棄理由所為法律上之判斷（見本院卷第107至109頁），因僅對該個案之原審發生拘束力，不具普遍之法規範效力，無從憑以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規不當之情形。
　　⒑是故，原判決論明：「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據以處罰之前提，僅以未有合法工作許可之外國人被容留且有從事工作之事實為已足，並以該容留者即提供工作場所之自然人或法人作為處罰對象，不問容留、工作時間之久暫或行為反覆性，亦不問該外國人從事工作之動機、目的及對價之有無。場所管領人此項注意義務，毋寧係就業服務法所課予場所支配人實質查察核對人員身分之行政法上義務，防止外國人進入或在其管領之場所非法工作，不因該外國人係由與其無法律關係之第三人所聘僱任用，即得免除此項場所確實查對身分之義務。」（見原判決第5頁第20行至第28行）、「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亦即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不問行為人係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處罰。基此，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所課予場所管理人應確實查對進入其場所工作之外國人身分之行政法上義務，致有應依就業服務法第63條第1項規定處罰之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行為，自不限於故意之行為，其因過失而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行為，亦屬該規定處罰之列。」（見原判決第5頁第29行至第31行、第6頁第1行至第5行）、「…是依上開(二)所述，原告既為系爭工地之管領權人，自負有監督查核進入系爭工地工作之外國人員身分之行政法上義務，以防免外國人在系爭工地非法工作，不因該外國人非由其聘僱任用，即得免除此項場所管領人應確實查核施工人員身分之義務。然依前所述，上訴人並未落實監督管控進場之施工人員，亦未依與瑞屏公司之約定監督查核瑞屏公司及其下包廠商之進場施工人員身分，致使瑞屏公司之下包商鴻榮工程行呂傑俊因而得使外國人N君進入上訴人所管領之系爭工地非法工作，原告自有非法容留外國人工作之客觀違規事實，且主觀上亦有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致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過失；雖原告係委由遠崴公司代為執行查核系爭工地進場施工人員身分之責，然遠崴公司顯然未確實執行進入工地人員之管制登記，原告未要求遠崴公司須依契約確實執行，自有未善盡選任監督使用人之注意義務，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亦應負推定過失責任，而無礙原告有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之過失認定。…況且，上訴人訴訟代理人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自承系爭工地均有設置圍籬管制乙節(見本院卷二第63頁)，顯見N君除由系爭工地之門禁管制站進入外，應無其他管道可進入系爭工地；是倘上訴人非僅核對下包廠商口頭通知之進場施工人數，而係確實要求下包廠商提供外籍勞工名冊及其居留證或工作許可證供檢核，自可防免下包廠商利用上訴人未實質查核進場施工外國人身分之疏漏，而非法聘僱外國人進入系爭工地工作之違規發生。…」（見原判決第8頁第27行至第9頁第12行、第9頁第29行至第10頁第5行）、「雖原告援引刑法第213條關於容留之定義主張應無『過失容留』，惟就業服務法第44條與刑法第213條，二者規範之目的及所侵害之法益、欲維護之秩序均有不同，所為制裁及效果各異，並非可為同一解釋；況刑法第12條第2項明文規定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法律有特別規定為限，此與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均構成行政罰之主觀歸責要件，亦有不同，是倘因過失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自仍應予處罰，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見原判決第10頁第17行至第25行）、「刑事判決與行政處分，原可各自認定事實，行政爭訟事件並不受刑事判決認定事實之拘束（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0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告主張本件應受該不起訴處分所認定事實之拘束乙節，已難認有據。…本院已綜合卷內事證，認原告確有違反自身應負之場所管領人監督查核進場施工之外國人身分之行政法上義務，致有消極容留外國人N君在系爭工地非法工作之違規，核與上開不起訴處分認定之事實有異，且本件行政罰與刑事處罰之構成要件亦有不同，本院自不受該不起訴處分之拘束。」（見原判決第10頁第27行至第31行、第11頁第6行至第11行）等理由，據以論駁上訴人在原審主張各節，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以上開情詞指摘原判決有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判決理由不備理由、認定事實未依證據法則、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情形云云，難認有據，自非可取。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認事用法俱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法，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結論：本件上訴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審判長法官　蔡  紹  良
                            法官　黃  司  熒
                            法官　陳  怡  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  靜  華　　


